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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总平面布局:按照有关规范，组织好人流、车流及消防疏散的通道。

2、配套设施建设要求：按照部颁规范要求设置供配电用房（设施）、煤气调压站、消防栓、环卫

设施（如公厕）等配套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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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33 小学用地

R2 居住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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≥30≤30

≤2.0 60≤40 ≥20 可兼容100%B2

≤2.0 60≤40 ≥20 可兼容100%B2

≤2.0 60≤40 ≥20 可兼容100%B2

≤0.9 18≤20 ≥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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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儿园幼

幼

G1 公园绿地 7993 / / // 含水面

可兼容10%B1

G1 公园绿地 24959 / / // 含水面

G1 公园绿地 6000 / / /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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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≤1.5 ≥30≤40

G2 防护绿地 2880 / / //

R2 居住用地 ≤1.8 ≥3060≤30 可兼容10%B179189

地块界线

幼

天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菜

文

文化活动站文

小 小学

中 中学

菜 菜市场

移动基站

文

≤1.57003

25859

31425

38871

R2 居住用地 ≤1.8 60≤30 ≥30 可兼容10%B1

R2 居住用地 ≤1.8 60≤30 ≥30 可兼容10%B1

R2 居住用地 ≤1.8 60≤30 ≥30 可兼容10%B1

A2 文化设施用地 24≤30 ≥30

可兼容10%B1

26963

G2 防护绿地 3617 / / //

G2 防护绿地 3906 / / //

G2 防护绿地 4877 / / //

B41 加油加气站用地 3350

R2 居住用地 ≤1.8 60≤30 ≥30

≤0.6 12≤30 ≥20 顶棚不纳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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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39R22 幼儿园用地 ≤0.6 ≥3512≤20

B1 商业用地

≤2.0 60≤40 ≥20

可兼容100%B25968

B1 商业用地 6142 现状

≤2.0 60≤40 ≥20

34152R2 居住用地 ≤1.7 54≤28 ≥30 可兼容10%B1

天长市二幼教育集团南园

（宝龙幼儿园）新建项目

拟选址面积10501平方米

   根据天发改审批〔2022〕222号项目立项批复和国家划拨用地目录，天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研

究如图10501平方米地块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，现予以公示，公示时间7日。凡与本建设项目有重大

利害关系的公民、法人以及其他组织，应在公示之日起7日内，持本人身份证件以及证明利害关系存

在的证据材料（如本人房屋所有权证等），向天长市行政服务中心规划窗口申报，登记为利害关系人，

依法行使陈述、申辩以及申请听证等权利。逾期不申报的，视为放弃上述权利。咨询电话：777970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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